“试工期”也需要支付工资

[bookmark: _GoBack]近日，我局分别接到石某和杨某投诉，称自己在辖区内某零售商店和某饮品店工作，拖欠其试工期间的工资，希望劳动监察大队能够帮自己追回工资。接到案情后，大队监察员一边认真向投诉者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一边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据了解，石某和杨某在试工期间都是口头约定每月工资，并且在发生工资纠纷后单位负责人认为试工期间是可以不计发工资的。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是用人单位因员工为其提供了劳动而向员工支付的对价。只要员工事实上提供了劳动，用人单位就应当依法支付劳动报酬，不得附加任何条件，更不得无故克扣。因此，“试工期”不支付工资的做法是违法行为。
法律赋予了用人单位单方面制定规章制度的权利，同时也设置了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合法的义务。“试工期”没有工资的规章制度，因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自始无效。
接到案件后，劳动监察大队执法人员立即展开调查，大队工作人员向单位耐心宣讲《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和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经过耐心细致协调下，单位负责人立即结清了石某和杨某的试工期间的工资。
民生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全力以赴推动根治欠薪工作落实落细，畅通维权渠道，兜牢民生底线，切实维护好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